
合同编号：HT-CG B-20260033 

河源市中医院年度消防设施检测及消防 

安全评估服务项目服务合同 

幼
 

甲方：河源市中医院 

乙方：广东海康消防技术服务有 

签约地点： 河源市中医院 



甲 方（采购方）：河源市中医院 

乙 方（供应方）：广东海康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河源市中医院年度消防设施

检测及消防安全评估服务项目采购文件（项目编号：4416004569588742605250884) 

的要求的招标结果，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

本合同如下。 

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为（大写）肆万零伍佰元整（￥ 40500 元），含税。 

2）合同总额包括乙方设计、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相关部门验收及保修期内

的维护保养等所有费用。 

服务内容 

序
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单

位
 

服务期限（年） 备注 

1
  

年度消防设施检测 

及消防安全评估 

年度消防设施检测 

及消防安全评估 
项
  

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完成 

并出具检测报告 

服务要求 

消防安全评估及消防设施检测的服务内容为对河源市中医院建筑物内的消火栓 

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防火门、气体

灭火系统、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测，对消防建筑防火， 

档案资料进行评估，按国家及地方相关消防规范要求，对医院内所有建筑的消防系统进

行评估及检测。 

1、检测及评估范围 

1.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要包括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通讯控制柜、感烟探测

器、感温探测器、警铃、手动报警按钮触发装置等。 



1. 2 水喷淋灭火系统：主要包括水灭火系统控制柜、喷洒头、湿式报警阀、水流 

指示器、压力开关、水泵、管道阀门、管网（含地下、地面管网）、水力警铃等。 

1. 3 气体灭火系统：主要包括气体报警控制器、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手动 

紧急启动按钮、放气灯、声光报警器、选择阀、气瓶、电磁阀等。 

1.4 消火栓灭火系统：主要包括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水泵接合 

器、消防水池、浮球阀、屋顶水箱、管道阀门、管网（含地下、地面管网）等。 

1. 5 疏散指示、应急照明系统。 

1.6 通风防排烟系统（主要包括：防排烟阀、防排烟风机、电控箱等） 

1. 7 消防通讯、应急广播系统、自动喷淋系统（联动）、水炮系统（联动）、防 

火卷帘系统等。 

1.8 建筑防火的评估（包括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疏散楼梯、逃生窗，避难间、 

消防救援场地、登高面等） 

1.9档案资料的规范建设，台账的检查，消防备案资料的检查 

2、检测及评估内容： 

(1）建筑防火检查评估； 

(2）消防设施和器材检查评估； 

(3）消防安全管理检查评估。 

(4）消防设施检测内容 

内容：按国家及地方相关消防规范要求，对医院内所有建筑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 

测。 

消防检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对医院范围内所有建筑物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消防广播、消防电 

话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门和防火卷帘、气体灭火系统、消防电梯、消防电源等进行 

全面检测，包括对消防设施的单项功能及其整体联动功能进行 100％的检测。 

评估依据如下： 

GA 836-2016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 

GB 50016-2014 (2018 年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66-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DBJ/T 15-110-2015 《建筑防火及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GA503-2004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084-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261-2017《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DBJ/T 15-42-2005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3-2007《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评估规范》 

GB14102-2005 《防火卷帘》 

GB25506-2010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50222-201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1309-201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A587-2005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35181-2017《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95-2015 《灭火器维修》 

DBJ/T 15-144-2018《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标准》 

24) 《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5) 《广东省消防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6) 《消防监督评估规定》 （公安部令第 120 号） 

27)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61 号）22）设 

计文件、竣工图纸及施工记录 

(5）工作内容：现场进行查阅资料、实地评估，对消防系统进行一次综合试验，同时 

出具年度消防设备检测报告，确保消防系统正常运行。协助完善整理台账资料，制定相 

应的相关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消防重点单位档案建设等等。 

四、履行期限及方式 

双方约定上门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1 日前，现场检测、评估工作全部结束后，依据 

工程现场实际情况，编制出具正式、完整、符合消防监管部门要求的《建筑消防设施检 

测报告》、《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同时提交纸质版（一式肆份）与电子版（PDF + 

第 61 号）22）设 



可编辑版）成果档案，编制完成后 5一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付。 

五、工作条件及协作事项 

甲方： 

1、甲方应提供给乙方就本项目的设计图纸、施工记录、验收资料、试验报告等技

术资料以及消防设计备案或验收凭证行政许可审批文件； 

2、甲方应保证就本项目所提供的的相关资料／材料的真实可靠性，若因提供资料或

材料的真实可靠性不足所造成的乙方的技术服务成果出现质量偏差而造成甲方的损失， 

乙方不承担法律或经济责任； 

3、甲方应委派相关工作人员陪同进入项目现场，协调项目现场等相关事务；

乙方： 

1、乙方负责现场检测、评估及报告出具，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 

乙方在检测、评估过程当中所发现的相关问题应当及时反馈至甲方，并积极配 

合甲方对整改内容项完成后的复检工作，提供 1 次免费现场复检并出具复检说明，配

合医院完成消防闭环管理。 

乙方需遵照甲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指令进场开展技术服务工作，不得未经甲方

许可，擅自进入工程现场。乙方需自备相关安全防护装备，对于具有重大危险风险项的

检测内容，需提前与甲方安全管理部门进行报备并配合甲方相关部门的做好安全管理工

作。 

六、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商定的时间进场检测、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均为一式两份）, 

甲方在领取乙方的检测、评估报告后，三个月内甲方一次性付清款给乙方。款项以

乙方财务核实到账为准，乙方向甲方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发票。 

2）乙方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广东海康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66917399373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东方一路支行 



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报价文件或本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 

并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 

2）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千分之

三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

甲方经济损失及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 

3）乙方提供的服务对甲方工作产生较大失误或较大影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并要求乙方退回运维服务费，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及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 

4）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接受服务，到期拒付服务款项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本合同

总的 5％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三向乙方偿付违约

金。 

5）合同双方均应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对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守约方因对

方违约进行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担保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

担。 

6）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卜处理。 

争议的解决 

合同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或调 

解不能解决争议，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1 日内 

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

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

责任。 



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迟延履行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 

十、税费 

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其它 

1）本合同所有附件、采购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通知书均为合同的有效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本合同签署前的文件内容与本合同不一

致的，以本合同为准。 

2）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补充

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3）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 

应承担相应责任。 

4）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 

务。 

合同生效 

1）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正本一式五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一

份送采购代理机构归档。 

甲方（盖章） 河源：龙L喻 又羚 乙方（盖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了）： 厂、 孟诊、 乙方法定 

或授权代表（签字） ・ 尸川州 	 或授权代 
、 ～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滨江大道河源市中医院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 d“办路 89 号 2 栋 M 楼 M06 号 

电话 司 ,2,- 3(1'2o%9 

传真： 	 传真： 

签定日期 补以、‘ " 

签定地点子可添补初乳 

务有限公司 

传真： 

签定日期 争砚 ‘ 2 乙 

开户名称：广东海康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669173993731 

开户行：中国银行东方一路支行 


